
第四条 责任免除

主合同中所有责任免除条款（如适用）均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主合同中责任免除条款与 本

条款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条款为准。

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于下列情形引起的，与之有关的，或可归因于之的绑架或非法拘禁，本 公

司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1）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出发前已知且已存在的可能导致绑架或非法拘禁的情况或条件， 包

括但不限于当时已经宣布或已经发生的任何暴乱、暴动或罢工。

（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家属未在获知绑架或非法拘禁事件发生后二十四小时内向事 发

当地警方报告。

（3）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违法犯罪行为。

（4）被保险人非法滞留境外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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